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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目的 

為使各行政單位能制度化配合開發業務需求之電腦化系統（含招生系統），以及維護系統

之適用性及適時性，俾落實校務行政電腦化工作，特制訂本作業規範（以下簡稱本規範）。 

二、適用範圍 

（一） 系統開發：各行政單位委由圖書資訊處（以下簡稱圖資處）開發全校性校務行政系

統。 

（二） 系統維護：各行政單位對圖資處開發之系統提出新增功能、功能維護及變更等需求。 

三、作業流程 

（一） 申請前作業事項： 

1.使用單位有需求時，須先準備相關資料與圖資處校務系統組（以下簡稱系統組）

討論及評估功能與可行性，並對作業流程做合理化之規劃。 

2.系統倘屬跨單位性質，由該案之主要提案單位召集各相關單位開會協商，與系統

組討論及評估功能與可行性，並對跨單位之作業流程做統整性合理化之規劃。 

（二） 上網申請： 

1.參考「電腦化系統需求文件內容須知」上網填寫申請表，未與系統組討論需求且

確認受理者，系統組得逕行取消該申請件。 

2.申請表需詳述所需申請原因、功能內容、相關作業流程、注意事項及效益，並經

該單位一級主管核准。申請原因係屬政策政令之修改，須附部會來文；若係校內

相關會議之決議，須附會議紀錄。 

3.申請單位於上網填報 1 個月內，將該需求之所有表單資料及參考資料送交系統

組，逾時未提供資料或提供資料不足者，得退回原提案單位重新再議或延後系

統實際啟用日期。 

4.新系統屬跨單位性質者，由該案之主要提案單位確認系統需求皆已上網填寫及

檢附相關需求文件資料送交圖資處。 

（三） 受理、開發及維護： 

1.申請案先由系統組檢視資料內容及確認可行，依系統規模大小及人力配置排定

初步時程，經主管核示後回覆。 

2.申請單位須指派人員負責與系統開發人員於排定之時程起 1 個月內進行需求訪

談，確認作業流程、功能需求及功能規格。系統倘屬跨單位性質者，各相關單位

均需指派洽談人員，並由該案之主要提案單位召集會議進行訪談。 

3.系統開發人員依需求訪談狀況，提出工作時程規劃及需用資源，確認開發時程，

經主管核示後回覆。系統需求訪談產出之相關文件資料將作為後續系統測試之



依據並存檔備查。 

4.系統開發人員若無法如期完成，須陳報系統組組長及圖資長，並告知需求單位。 

5.若限於時效，未通過申請先處理系統功能維護者，須於事後 2 週內補齊上述各

項程序及資料。逾期未補齊者，日後功能維護須申請生效後方始處理。 

（四） 測試、安裝及驗收 

1.系統組依系統分析及設計的結果進行程式設計與系統測試。上線前，由使用單位

實際進行系統整體測試。 

2.測試無誤後，進行系統安裝及使用單位操作人員教育訓練。 

3.系統上線，申請單位請於驗收通知後 2 週內確認功能無誤後驗收。逾時未驗收

者視同驗收完成。 

四、注意事項 

（一） 新系統開發需求原則上須至少於預定啟用日期前 4 個月上網提出申請，系統維護

需求原則上須至少於預定啟用日期前 1 個月上網提出申請。並於申請後 1 個月內

將所有書面資料一併送交系統組，依各系統之急迫性、規模大小及人力協調系統實

際啟用日期。 

（二） 申請單位準備系統需求文件資料時，務必參考「電腦化系統需求文件內容須知」，

提供詳細資料作為系統開發之依據，避免因認知差異導致系統大幅修改之困擾。 

（三） 待開發之新系統，原則上由圖資處內平時負責支援該單位的人員負責。若該新系統

屬跨單位或較具急迫性、時效性者，得視人力配置狀況重予分配。 

（四） 系統功能規格經確定後，若再有新需求或變更功能規格，仍須上網填寫申請表，詳

述所需變更或新增之功能內容，並經該單位一級主管核准；圖資處得視問題之複雜

性，延後該系統實際啟用日期，處理情況將以網頁及電子郵件回應。 

（五） 新系統開發依一般系統分析與設計及程式設計之原則及順序進行之。 

（六） 相同功能之新版系統正式上線後，舊版系統即停止維護，並於 1年後下架。 

五、各行政單位若限於時效或其他原因，擬自行對外購置校務行政電腦化相關之軟硬體，為求

日後系統整合之需，應簽會圖資處意見後，陳請校長核示。 

六、本規範經行政會議通過，陳請校長核定後施行。 


